珠海市商品住房租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商品住房租赁的综合管理，强化商品住房租赁的治安、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明确商品住房的租赁管理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商品住房是指除宾馆、酒店、招待所、办公、商业外，已进行不动产登记并进行租赁的住房（以下简称住房）。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商品住房租赁的服务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人，包括住房所有权人、合法使用人、实际管理人以及受托代管代租的住房中介机构、人员。
第四条 本办法的住房租赁综合管理是指市、区政府及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住房的租赁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
第五条 住房的租赁综合管理遵循以人为本、服务优先、依法管理、属地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全市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住房租赁综合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完善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积极协调解决住房租赁综合管理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第七条 相关职能部门，各镇（街道）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市房地产主管部门以我市不动产登记信息为基础搭建政府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制定《珠海市住房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操作规则》，联合市场监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推行统一的住房租赁合同范本，实现住房租赁合同网上备案和住房租赁企业及个人网上备案。建立房地产经纪行业诚信管理机制。
（二）珠海市住房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国有市场化住房租赁业务主体，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引导大众居住需求从购房向租房转移，落实国家租购政策，推动实现珠海的“大众安居”，并以企业化运营方式开展开发、建设、管理、日常维修和租金收取等业务。同时，按照政府相关管理办法和定价规则进行运营管理，并协助市、区房地产主管部门开展租售服务业务。
（三）市税务部门贯彻落实营改增关于住房租赁的有关税收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企业、机构和个人实行税收优惠，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四）各镇（街道）负责落实本辖区有关住房租赁管理工作，横琴新区由社区社会事务局直管，各区（功能区）建设局规范监管本辖区的住房租赁中介机构和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属地镇（街道）关于住房租赁的业务指导，保障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信息管理
第八条 市公安部门、市房地产主管部门、属地镇（街道）和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建立健全本市住房租赁的信息管理机制，将人口（含家庭）、住房等基础信息纳入本市的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实现相关信息共享和租赁房源网上备案、房源网上筛查和租赁合同网上签约。
第九条 出租人应当自租赁关系成立、变更之日起30日内，登录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申报以下出租信息：
（一）租赁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二）租赁住房的地址、面积、用途、租赁期限、租金；
（三）租赁住房的房地产权证书或者证明住房权属的其他有效证件的扫描件或照片；
（四）租赁双方签署的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申请书的扫描件或照片；
（五）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内解除合同的，租赁双方当事人应及时登录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注销租赁合同信息。
第十条 对于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对住房进行转租的，出租人和转租双方应当自新的租赁关系成立之日起30内登录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申报新的租赁合同信息。
第十一条 鼓励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双方当事人应按月或年订立住房租赁合同。
第十二条 住房租赁中介机构居间促成住房租赁合同成立的，应当按月度在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申报以下出租信息：
（一）租赁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二）租赁住房的地址、面积、用途、租赁期限、租金。
第十三条 出租人、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不得虚报、瞒报出租信息。
第十四条 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应当为出租人、住房租赁中介机构和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便利，应及时在官方网站发布办事流程，报送信息的表格样式和统一的住房租赁合同范本，并提供相关文本文件供下载使用。

第十五条 租赁住房存在治安、消防、质量安全等重大隐患的，出租人应及时报告本市公安、消防、自然资源、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
第十六条 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及其工作人员对租赁住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类信息应当依法保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买卖、非法使用上述信息。
第四章 租赁住房综合管理
第十七条 住房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出租：
（一）属违章建筑或违章改建的；
（二）不符合住房结构安全、居住使用安全标准的；
（三）不符合公安、消防、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有关规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出租人租赁住房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出租人应当按照幢、层、套、间为单位出租住房，原住房的间是最小出租单位，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
（二）保证出租屋具备基本的生活和安全设施，套内空间面积应符合国家《住宅设计规范》的要求，提供的居住面积须达到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承租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合理使用住房，不得占用、堵塞、封闭进出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得擅自改动住房结构和住房用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监管检查
第二十条 房地产主管部门、街道办等住房租赁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核查、信息采集时，应出示有效的工作证件。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主管部门等职能部门、街道办工作人员在实施租赁管理过程中，有权采取下列调查、检查措施：
询问相关人员；
要求相关单位或人员提供检查、调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说明，必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书；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调查或检查措施。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主管部门加强信用监管，可以将有关处罚信息纳入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的信用系统。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9年9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9月14日。


